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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4 �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2－02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收到仲裁裁决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裁决阶段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广告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被申请人”“广告公司” ）近日收到广州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21）穗仲案字第11048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 基本情况

2018年7月，广告公司与申请人迪岸双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岸集团” ）签订《2018年广州

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广告媒体经营项目合同》（以下简称 “2018年项目合同” ）， 广告公司按照

《2018年项目合同》约定的2018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广告媒体经营项目授予迪岸集团进行广

告媒体建设改造、广告发布或广告代理发布、传统媒体的画面装撤、日常维保等；经营期限为58个月，自

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4月30日止。

2018年10月，广告公司、迪岸集团与广州迪岸空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迪岸空

港” ）签署《三方协议》，约定迪岸集团同意其全资子公司迪岸空港取得《2018年项目合同》下迪岸集团

的全部权利，由迪岸空港全面履行《2018年项目合同》下的迪岸集团义务，迪岸空港按《2018年项目合

同》的约定向广告公司支付合同费用。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就上述合同产生纠纷，申请人于2021年7月向广州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申请人申请被申请人减免广告发布费并支付损失赔偿款等费用（详见2021年7月29日《关

于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编号2021-033））。

二、 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1.�申请人减少向被申请人支付《2018年广州白云国际机场T1航站楼广告媒体经营项目合同》项下

费用合计102213150元；

2.�申请人在合同第二、第三经营年度的经营状况不纳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经营考核范围；

3.�对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不予支持；

4.�本案仲裁费为2826793元，申请人承担1978755元，被申请人承担848038元。

三、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以

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判决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2－027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获得美国FDA药品临床试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

制药总厂（“白云山制药总厂” ）于2022年5月29日收到美国FDA（即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同意BYS10片（以下简称“该新药” ）用于治疗RET（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转染重排，属

于一种原癌基因）融合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进行临床试验的函（IND编号：157879）。白云山制药总厂拟

于近期条件具备后开展该新药针对上述适应症的开放性、多中心I期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BYS10片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申请

审批结论：根据美国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FDCA)第505(i)条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2年4

月29日受理的BYS10片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本品在RET融合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开展临床

试验。

二、药物的研发及相关情况

白云山制药总厂于2022年4月26日向美国FDA递交BYS10片临床试验申请，于2022年4月29日获得

受理，2022年5月29日BYS10片临床试验申请获得美国FDA正式许可。

BYS10片是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选择性RET小分子抑制剂，制剂规格25mg、100� mg，适应症为

RET融合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包括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癌、甲状腺髓样癌等）。本项目已于2021年12

月31日获得中国《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批件号：CXHL2101627、CXHL2101628），具体内容详

见本公司日期为2022年1月4日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BYS10片累计投入研发费用折合人民币约为2,877.80万元（未经审

计）。

三、药品市场情况

目前全球已有2款RET抑制剂新药获批上市，分别为Selpercatinib（LOXO-292）和Pralsetinib

（BLU-667），分别于2022年3月和2021年3月在中国附条件获批上市销售。本公司目前无法从公开渠道

获得该两款药品的生产和销售数据。国内外暂无与BYS10片结构一致的药物上市或注册申报信息，亦无

其国内外销售数据。

四、风险提示

根据美国法规要求，该新药尚需开展相关临床试验研究并经美国药品审评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在

美国上市。 根据研发经验，新药研发存在一定风险，例如临床试验可能会因药物安全性和/或有效性等问

题而终止。

新药研发及至上市是一项长期工作，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0日

股票代码：600469� � � � � � �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22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28日以电

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五日通知的要求。会议于2022

年5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的要求，对相关制度进行的修订，具体

如下：

1、《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2、《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3、《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选聘管理办法〉等制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部署的

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相关制度，具体如下：

1、《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选聘管理办法》；

2、《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考核评价管理办法》；

3、《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办法》；

4、《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理办法》；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03168� � � � � � �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2022-033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2022年2月7日（减持计划披露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莎普爱思” ）大股东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兴” ）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

452,39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6.6500%。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上海景兴2022年2月7日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过半，即自2022年3月1日至2022

年5月29日期间，上海景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莎普爱思股份480,00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0.1488%，占计划减

持股份数量上限的7.4419%，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截至2022年5月29日，上海景兴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972,39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6.5012%。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景兴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21,452,390 6.6500%

IPO前取得：21,440,04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2,350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均包括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上海景兴 480,000 0.1488%

2022/3/1 ～

2022/5/29

集 中 竞

价交易

10.00-10.34 4,868,407.00 20,972,390 6.5012%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景兴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海景兴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减持期间内，上海景兴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

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系上海景兴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实施减持计划期间，上海景兴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上海景兴及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股票代码：600393� � � � � � �股票简称：ST粤泰 编号：临2022-027号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粤泰股份” ）于2022年5月16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

询函》（上证公函【2022】0412号）。 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问题逐一进行了

认真讨论和分析，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回复。 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2020

年、2021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91,305.63万元、-82,462.42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已逾期债

务和利息67,951.74万元，将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达238,547.79万元，后续展期尚存在不确

定性。上述迹象表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债务

的还款计划、还款资金来源，逾期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的影响；（2）当前公司面

临较大偿债及亏损压力，请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措施并就相关事项充分

提示风险。

回复：

（一）公司债务的还款计划、还款资金来源，逾期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的影

响；

（1）公司债务的还款计划

报告期内，公司将于一年内到期的债务达238,547.79万元，其中主要为公司合并范围内

的公司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广东省分公司” ）

的融资。 上述向信达广东省分公司融资余额中有86,095.01万元将于2022年9月到期，有

143,267.78万元余额将于2022年11月到期。

鉴于公司目前即将到期债务的债权人较为单一、方便沟通的实际情况，公司计划争取

和信达广东省分公司及其他债权人尽快协商落实上述融资的展期事宜。 截止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已多次与信达广东省分公司沟通展期计划，信达广东省分公司目前的回复较为正

面，对于展期方案双方已有初步共识。 但按照其内部规章流程，计划于到期前2-3个月才会

开始正式审批流程及办理相关展期手续。 公司目前为上述债务提供了股权及资产抵押物等

多种担保措施，其中资产抵押物涉及广州、郴州、北京等核心地段的优质项目物业，市值25

亿元以上，足够覆盖上述债务。 综上判断，公司认为争取展期的可能性较大。 公司董事会也

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融资展期事宜协商结果未达到预期，公司也将尽量争取和债权人达成共识，通过部

分债务展期，部分债务优先偿还等方式来实现债务到期后的合理过渡。截至2021年12月末，

公司与其他部分金融机构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正尝试通过多种灵活的方式及途径，

筹措公司所需还本付息的资金。 同时，公司也将通过滚动开发、滚动销售的方式保证项目建

设和销售的顺利推进，待项目开发建设启动后，公司将加大销售力度以保证资金的回笼，为

项目后续投入提供保障。 此外，公司拟将通过处置部分投资周期较长的项目以及加大对存

量物业的销售力度等方式加速资金回笼，以维持公司的持续经营。

（2）还款资金的来源

关于还款资金的来源，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分别为公司开发项目及存量物业的销售

收入、争取获得对外融资及加快其他应收款的收回。

①公司开发项目及存量物业的销售收入

公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日常经营所产生的销售回款。 目前公司储备剩余可售物业

的货值约为34亿元，持有存量大宗物业的市值约12.6亿元。未来公司将加大上述物业的销售

力度，促销回款。 另，公司也计划通过处置部分投资周期较长的项目加速资金回笼，而逐步

释放的现金流可以保证偿付后续债务。

②对外融资

公司与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共赢关系。 目前房地产开发相关

行业的调控监管政策有所回暖， 未来随着行业市场环境的逐渐好转以及公司流动性的恢

复，公司将积极调整自身财务结构，适时适度结合市场环境和公司项目实际情况，采用灵活

的方式进行融资以补充公司运营资金周转，在加强流动性管理的同时，不断提升后续债务

偿还的保障力度。

③加大其他应收款的追回力度

公司与淮南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

团合肥有限公司合同恒大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二审判决我司享有交易价款本金1,063,105,

810元及违约金16,730,563.3元（暂计至2021年8月24日）。 目前公司已向法院申请查封淮

南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恒大御府项目部分物业及银行账户存款。 目前案件已进

入执行阶段，公司将力争尽快收回上述应收款项。

（3）逾期债务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的影响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逾期借款和利息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贷款单位 逾期本金 逾期利息 合计

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0.00 128,717,071.74 528,717,071.74

黄崇林 - 29,262,500.00 29,262,500.00

吴芸 50,000,000.00 10,257,534.25 60,257,534.25

湖南省郴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 5,390,666.67 5,390,666.67

广州力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2,800,000.00 10,086,000.00 32,886,000.00

张杰峰 - 7,678,819.37 7,678,819.37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15,324,781.25 - 15,324,781.25

合 计 488,124,781.25 191,392,592.03 679,517,373.28

上述逾期债务对公司具体影响如下：

①公司目前正在与延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贷款处理事宜，对方暂未提起

诉讼，也未查封、冻结公司资产，因此上述逾期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造成重

大影响。

②吴芸就与公司借款纠纷事项已向法院提出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裁定冻结公司

价值5753.6万元的银行存款及查封其他等值的财产。 2022年3月，经法院调解，吴芸已将涉

案剩余债权转让给广州义天企业策划有限公司，公司也已与新的债权人广州义天公司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约定案涉债务在2年内还清，并约定解除该案项下部分资产的冻结，剩余未

解封资产和解协议履行期间暂不进行处置。 综上，公司以为该案后续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和后续融资造成重大影响。

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与广州力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张杰峰签署了相关还款

合同，计划将在近期结清该笔债务。 该笔债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造成重大影

响。

④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广东省富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于2020年4月27日与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空港经济区支行签订了《借款重组协议》，重组借款本金

金额为人民币 56,087,269.61元，借款重组至2021年2月20日止。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借

款余额15,324,780.86元。2022年1月，该笔借款已还清。该事项后续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

后续融资造成重大影响。

⑤2022年1月1日，公司已与黄崇林签署了借款展期协议，该笔债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和后续融资造成重大影响。

⑥湖南省郴州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逾期利息将通过销售收入尽快偿清，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和后续融资造成重大影响。

（二）当前公司面临较大偿债及亏损压力，请公司说明拟采取的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

措施并就相关事项充分提示风险。

为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积极应对公司未来偿债压力，公司相应将2022年度工作重

点及应对措施放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加大力度推进存量物业的销售，以尽快回笼资金；②加

快现有项目的开发建设，并结合项目的特点，研究相关融资计划，以保障项目开发所需资金

的供应；③力求尽快解决与恒大诉讼的后续执行还款事宜，以改善公司资产质量、保证公司

流动性的充足；④尽快处置清理部分项目资产，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1）加大力度推进存量物业的销售事宜，以尽快回笼资金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城市

总建筑面积

（㎡）

剩余未售面

积（㎡）

1 亿城泉说 别墅 广州市从化区 70,762 26,278

2 雅鸣轩 商业、住宅 广州市越秀区 40,118 8,676

3 东华西项目（荣庆二期、荣廷府） 商业、住宅 广州市越秀区 37,387 6,772

4 海南滨江花园 商业、住宅 海南海口 121,028 7,352

5 海南天鹅湾项目 商业、住宅 海南海口 274,161 11,343

6 江门天鹅湾项目 住宅、商业 广东江门市 763,496 45,527

7 郴州华泰城 商业、住宅 湖南郴州 661,048 310,949

8 郴州天鹅湾 商业、住宅 湖南郴州 208,998 112,604

9 洞山天鹅湾 住宅、商业、车位 安徽淮南 411,084 50,952

10 三门峡天鹅湾 住宅、商业、车位 河南三门峡 377,025 15,618

合计 2,965,108 529,501

目前公司所开发的主要房地产项目剩余可售物业情况如下：

公司亿城泉说、荣廷府、郴州华泰城、江门天鹅湾等核心项目已经相继建设完毕并可对

外销售，加上公司在安徽淮南、三门峡、海南等项目也在持续滚动持销之中，公司目前储备

可售剩余货量约34亿。

此外，公司在广州尚持有部分用于出租的商业及住宅物业，市值约12.5亿元。2022年度，

公司将同时加大上述存量物业的销售力度，合理加大销售折扣，抓紧销售回款，促进现金回

笼。 预计未来随着各个项目销售的进行，公司现金及财务状况也会相应改善。

（2）加快现有项目的开发建设，并结合项目的特点，研究相关融资计划，以保障项目开

发所需资金的供应

公司目前国内持有储备或在建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待开发土地的区域

持有在建或

待开发土地

的面积(平方

米)

一级土地整

理面积(平方

米)

规划计容建

筑面积(平方

米)

是/否涉及

合作开发

项目

合作开发项

目涉及的面

积(平方米)

合作开发

项目的权

益占比(%)

1 北京朝阳区百子湾路29、31号 19,622.90 19,622.90 - 是 不适用 70

2

深圳市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合

旧村城市更新单元项目

- 122,259.10 - 是 不适用 -

3 广州市白云区夏茅村畜牧场 62,490.999 62,490.999 - 是 不适用 85.63

4 江门悦泰·珠西商务中心 181,462.99 - 327,483.01 是 165,020.09 50

2022年度，公司将加快推进重点储备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并结合项目的特点，研究相

关融资计划，以保障项目开发所需资金的供应。 2021年度，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江门市悦泰置

业有限公司通过江门悦泰·珠西商务中心项目，获得相关金融机构的融资用于开发建设。 截

至目前，上述融资余额为4.949亿元。后续公司将积极联系各金融机构，根据各项目的实际情

况，研究相关融资计划，力争能取得项目开发、运营所需的资金，以保障项目开发建设。

（3）力求尽快解决与恒大诉讼的后续执行还款事宜，以改善公司资产质量、保证公司

流动性的充足

2021年，就公司与淮南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及

连带责任人恒大地产集团合肥有限公司（上述三家公司合称为“被告方” ）重大合同纠纷案

件。报告期内，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21)皖民终 7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淮南永

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公司交易价款本金 1,063,

105,810�元及相应违约金、诉讼费等，恒大地产集团合肥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

任。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依据《民事判决书》已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淮

南永嘉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淮南仁爱天鹅湾置业有限公司强制执行，安徽省淮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已立案执行，案号为（2022）皖04执21号。 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追款力度，并作

为公司2022年度的工作重点，上述款项如能追回，将有效改善公司的资产和流动性状况。

（4）尽快处置清理部分项目资产，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鉴于目前公司部分地区项目已进入开发尾期， 项目资产质量较差及资产变现能力较

弱，同时面临税收及合作方股东利润清算等后续问题。 针对该部分项目存在开发周期长、后

续投入较大，获取收益、现金回笼较慢等的缺点，公司计划于年度内对相关项目进行处置清

理，尽量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以求快速获取现金流，改善公司流动性，优化项目资产结构，

尽快实现公司运营和经营的正常化。

此外， 鉴于全球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以及国家对于境外投资指导政策的监管精神，并

结合公司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公司未来拟降低境外房地产投资金额，收回境外投资资金，降

低境外投资风险，聚焦国内主业发展。 对于现有的境外项目，公司将根据项目和自身实际情

况考虑是否继续开发或将该项目整体出售以回笼现金。

但由于公司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到期债务压力， 且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持续出现大

幅亏损，若上述改善措施应对不力，市场环境持续低迷，或后续公司未能和债权人就到期债

务的过渡安排达成协议的话，则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流动性等构成重大影响，公司提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年报显示，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1.33亿元，同比下降74.74%，主要原因是前期向

控股股东预付购买的金边葵花酒店地块已过户至公司名下， 对应预付款项结转至存货核

算。 上述交易是下属子公司与控股股东关联方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柬城泰集

团）进行的关联交易，合同约定葵花酒店搬迁工作由柬城泰集团负责，但前期公告显示该项

目拆迁及开发进展缓慢。 同时，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债务问题，已进入破产清算程

序。 请公司：（1）结合购买金边葵花酒店地块合同主要条款，以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流

动性等情况，说明柬城泰集团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完成金边葵花酒店地块搬迁及必

要开发建设，金边葵花酒店项目地块是否已满足过户交付条件；（2）结合上述地块过户手

续办理进展，说明对应预付款结转至存货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

规定；（3）针对前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是否保持职业怀疑，履行应有审计程序，进行现场走

访检查。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购买金边葵花酒店地块合同主要条款，以及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流动性

等情况，说明柬城泰集团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完成金边葵花酒店地块搬迁及必要开

发建设，金边葵花酒店项目地块是否已满足过户交付条件；

公司回复：

公司与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年 9月 25日签订 《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

（CHEANCHHOENGTHAIGROUPCO.,LTD.）之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189号的

土地所有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金边天鹅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自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处

购买其拥有的金边市端边区四臂湾分区葵花酒店189地块土地（189号地块为原金边市政府

所有，地块上原盖有酒店建筑物，即葵花酒店。开发该地块需先行搬迁葵花酒店），合同价款

为6000万美元。另，金边天鹅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协议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款

之25%，办理过户登记后支付至合同款的50%，剩余50%的价款在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与酒

店方签署搬迁协议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签订协议后，柬城泰公司即向柬埔寨王国国土资源

部递交了土地过户申请，核交契税98万美元；并联系葵花酒店业主协商拆迁事宜；在协商过

程中，发现葵花酒店不仅仅占用189号地块的土地，还占用另一小块三角地块，面积约818.5

平米。 公司与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27日签订《葵花酒店后面818.5平米的土地

委托购买合同书》， 金边天鹅湾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以金边天鹅湾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金边市端边区四臂湾分区葵花酒店后面818.5平方米的土地，

合同价款为200万美元（大写：两百万美元整）。 以上两项交易总对价为6200万美元。

根据上述协议安排，葵花酒店搬迁工作由柬城泰集团负责。 鉴于葵花酒店的经营方与

金边市政府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并开发酒店。 其后，柬城泰集团和189号地块现所有权人

国际金融中心（公司下属公司）与酒店经营方进行了多次沟通、原则上已经达成同意拆除

的一致意见。 但公司鉴于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原开发方案为超高层建筑方案的制定与政府部

门的沟通暂未达定论，且公司自2018年开始出现流动性风险，资金周转一直较为紧张，而如

果一旦和葵花酒店签订搬迁合同并进行开发， 后续该项目开发建设需动用大量的启动资

金，公司短期内无法筹集。基于上述因素，公司决定暂缓189号地块的开发工作。现阶段国际

金融中心每月可从酒店经营方处收回2万美元租金收益用于上市公司在柬埔寨的经营开

支。 后续一旦超高层建筑方案得到政府部门的审批通过及柬埔寨疫情有所好转时，公司立

即启动拆迁及开发葵花酒店项目或考虑将该项目整体出售以回笼现金。

截止目前，由于上述的原因，柬城泰集团尚未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完成金边葵花酒店地

块搬迁及必要开发建设，但目前金边葵花酒店项目地块已经完成过户至公司下属天鹅湾国

际金融中心有限公司的名下。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柬城泰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美

元329,553,163.04元、负债总额为美元307,378,088.43元及其中的非流动负债合计为美元

46,068,875.07元和流动负债总额为美元261,309,213.36元、 资产净额为美元22,175,

074.61元。 柬城泰集团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四家一致行动人的破产清算范围内。 因此，

公司评估柬城泰集团后期有能力按照合同约定要求，完成金边葵花酒店地块搬迁并承担上

述费用。

（二）结合上述地块过户手续办理进展，说明对应预付款结转至存货的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公司回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与该存货有关

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取得葵花酒店地块所有权，并于2021年10月，公司派

驻安保服务人员对土地进行现场安保管理，取得了土地的管理权。 根据柬埔寨土地相关的

法律（Cambodia:� Land� Law� of� 1992）“第二十八条：如果作物、建筑物和作品由第三人

通过其自己的设备完成，土地所有者有权保留这些物品，或允许第三人将其移走。 如果土地

所有者允许移除作物和建筑物，那么种植或建造的人承担他们自己的费用，同时，不能要求

任何损失。 如果搬迁对土地所有人造成任何损害，第三人可能需要向土地所有人支付赔偿

金。 ”公司处置的该土地可独立的通过转让或者出租等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流入，公司也从

葵花大酒店经营方处每月收回2万每月租金收益。 因此，符合存货确认的第一项条件；该地

块的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对价，成本可以可靠地计量，同时符合了存货确认的第二个条件。

因此，公司认为预付款结转至存货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

金边葵花酒店地块已于2019年4月过户至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并已办理了土地权证的

变更。 但之前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项目会计师认为，上市公司

与柬城泰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葵花酒189号地块交易协议中约定由卖方完成酒店拆迁工作未

完成；由于合同约定的义务尚未履行完毕，因此判断应在预付账款中列报。 但今年负责公司

年度审计工作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会计师在仔细查阅上述《土地转让协议》后认为，

在转让协议第二章第三条转让安排中约定了4项转让安排：

（1）为取得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189的土地所有权100%权益，甲方应按本协

议第四条第二款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

（2）乙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189号的土地所有权一次性转

让给甲方。

（3）在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甲乙双方共同配合依法办理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

为189的土地所有权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4）土地所有权权属变更等级手续完成后，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处理柬埔寨189号地块

大酒店等现有建筑物的搬迁事宜，并承担相应的搬迁费用。

截至目前，协议的前三项安排已经完成，第（4）项安排“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处理葵花酒

店等现有建筑物的搬迁事宜” 说明在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柬城泰必须要将酒店进行搬迁，

因此，第（4）项安排并非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必要条件。 转让协议主要的转让安排是将葵花

酒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粤泰方且转让已经完成，至于葵花酒店搬迁事宜，柬城泰是协助处

理。 2021年10月，公司派驻安保服务人员对土地进行现场安保管理。 且，公司在购买土地使

用权时已经知晓土地上建有葵花酒店事项，并已经取得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的管理权，公司

方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和管理权时，更改对柬城泰的关于土地价款的债权为企业的物权。 同

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1.与该

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基于上述情况， 今年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较2020年的情况，

2021年公司进一步取得了土地现场管理权，债权已明确转化为物权，因此，粤泰股份将预付

账款结转至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针对前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是否保持职业怀疑，履行应有审计程序，进行现场走

访检查。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会计师回复：

由于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员出入境受到限制，且境外防疫政策松懈感染病毒风险较高,

审计人员的健康安全难以保障。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在年报审计期间未能安排审计人员到

达现场进行走访检查。 为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适当的职业怀疑，根据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执行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对于前述事项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取得上述土地转让的合同，检查土地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发生；

（2）检查上述土地款的原始支付凭证、记账凭证，检查相关科目发生额的入账情况；

（3）检查土地过户的情况，通过远程视频检查土地证原件及记载信息，是否与实际取

得土地的情况一致，检查土地所有权归属，并检查土地是否存在抵押情况；

（4）执行远程审计程序，检查金边葵花酒店地块搬迁及必要开发建设情况，对金边葵

花酒店地块进行远程视频盘点、检查以确定该地块是否存在，观察该地块状态及地面情况，

了解完成合同约定拟采取的措施及其可行性；

（5）检查葵花酒店每月支付土地租赁费到公司的原始银行回单及公司记账凭证，判断

会计处理是否准确；

（6）通过当地房地产中介了解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评价土地是否存在减值情况。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和获得的审计证据，以及核查情况，对上述有关问题核查如下：

1、葵花酒店地块位于柬埔寨金边市瑞边区四臂湾分区189地块，地块上主要建筑物为

葵花酒店及酒店周边道路与配套绿化，酒店尚在运营中；柬城泰集团尚未按照合同约定要

求完成金边葵花酒店地块搬迁；粤泰股份尚未开展预期项目必要开发建设；

2、2021年前，企业将土地转让款计入预付账款。 我们询问了企业和前任注册会计师其

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该地块的酒店未能进行搬迁，认为企业购买标的物尚未达到合同约

定的条件，而未转入存货。 我们查阅了2020年企业年度报告的监管问询函回复公告，披露了

该项土地款是以预付账款列报，并表明预付账款为土地购买款性质。

本年审计，我们检查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粤泰方愿意依法向柬城泰收购189号地

块土地所有权，在转让协议中已经写明该土地建有葵花酒店的事项；另，在转让协议第二章

第三条转让安排中约定了4项转让安排：

（1）为取得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189的土地所有权100%权益，甲方应按本协

议第四条第二款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

（2）乙方同意将其拥有的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为189号的土地所有权一次性转

让给甲方。

（3）在双方另行约定的时间，甲乙双方共同配合依法办理柬埔寨王国金边市地块编号

为189的土地所有权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4）土地所有权权属变更等级手续完成后，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处理柬埔寨189号地块

大酒店等现有建筑物的搬迁事宜，并承担相应的搬迁费用。

2021年，我们经过审计，企业已经于2019年4月取得了土地权证，且相关的款项也已经

支付完毕，协议的前三项安排已经完成，第（4）项安排“乙方负责协助甲方处理葵花酒店等

现有建筑物的搬迁事宜”说明在转让协议中并未约定柬城泰必须要将酒店进行搬迁，因此，

第（4）项安排并非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必要条件。 转让协议主要的转让安排是将葵花酒店土

地使用权转让给粤泰方且转让已经完成，至于葵花酒店搬迁事宜，柬城泰是协助处理。 2021

年10月，公司派驻安保服务人员对土地进行现场安保管理。

企业在购买土地使用权时已经知晓土地上建有葵花酒店事项，并已经取得土地所有权

和土地的管理权，粤泰方在取得土地使用权和管理权时，更改对柬城泰的关于土地价款的

债权为企业的物权。 同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予以确认：1.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

量。 因此，我们认为，该地块已经取得葵花酒店地块土地所有权并取得了土地管理权，且已

有租金流入，并已经支付了合同对价，粤泰股份将预付账款结转至存货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3、 粤泰股份项目公司金边天鹅湾国际金融中心已取得金边葵花酒店地块土地所有权

且每月向葵花酒店收取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来源是因为葵花酒店运营方原来应向政府支付

相关租金， 目前政府已经将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天鹅湾国际金融中心 （粤泰股份下属公

司），视为是营运方对占用企业土地的一种租金。

4、粤泰股份并未因改宗土地收取租金而列为投资性房地产，原因如下：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二条，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

有而持有的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某项房地产，部分用于

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部分用于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

用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不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的、用

于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的部分，不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首先，葵花酒店仅占有土地的一部

分，占有该部分的土地不能够单独计量价值和单独出售；其次，管理层的持有意图主要是为

了对土地进行开发并不是为了赚取租金，赚取租金的行为是暂时性，因此不应确认为投资

性房地产。 应当作为房地产企业的存货比较恰当。

5、经审计，2021年期末上述土地存货没有出现减值迹象。 上述土地于2017年9月20日

聘请了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报告，评估单价为4100美元/平方米。 2022年2月25日公司聘请了

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单价为5860美元/平方米，期末土地的评估价值为9014万美元，高

于公司购置成本6200万美元。 本期审计，我们复核了评估报告，并通过当地地产公司对葵花

酒店附近土地进行了询价，附近土地价格在5000美元/平方米以上，判断上述土地存货没有

出现减值迹象。 因此，本期期末未计提相关存货减值准备。

三、前期，公司已累计受让海南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瀚城）

30.1%的股权，该股权由控股股东的关联方海南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持有，对此实际

控制人作出相应业绩承诺，保证期限为三年，以解决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 年

报显示，报告期内海南瀚城旗下兰馨花园项目未完工和验收，未达到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

条件，兰馨花园项目尚未实现营业收入，报告期末待结转面积为59,798.13平方米，长期股权

投资下海南瀚城确认的投资损益为-399.20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控股股东及海

南瀚城其余股东的资金实力和流动性状况，说明兰馨花园项目预计结转确认收入的具体时

间、大致销售金额，和实现利润情况；（2）若上述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利润，实际控制人履行

相应业绩承诺的具体安排，以及公司为维护自身利益计划采取的措施。

回复：

（一）结合控股股东及海南瀚城其余股东的资金实力和流动性状况，说明兰馨花园项

目预计结转确认收入的具体时间、大致销售金额，和实现利润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瀚城目前股东构成情况为：公司关联方海南亿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亿城” ）持有海南瀚城19.9%的股权，海口泓烨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非关联企业）（以下简称“海口泓烨” ）持有海南瀚城50%的股权，公司下属子公司

海南粤泰投资持有30.1%的股权。

（1）海南亿城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2,225,338,149.98 2,047,780,402.53

负债总额 487,242,270.82 308,766,924.2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738,095,879.16 1,739,013,478.28

损益项目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17,599.12 -1,212,964.72

利润总额 -817,599.12 -1,214,947.89

净利润 -817,599.12 -1,214,947.89

（2）海口泓烨为世茂系所实际控制的项目公司，根据世茂系核心成员之一，在香港上

市的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披露的截至2021年12月31日之经审核财务业绩公告显示：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21年度 2020年度

资产总额 142,983,457,047.13 149,304,753,976.58

负债总额 93,998,237,272.66 99,392,710,089.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809,346,744.87 26,088,435,706.10

损益项目

营业收入 19,391,616,442.61 21,705,342,235.59

营业利润 2,981,451,976.59 4,406,543,537.59

利润总额 3,054,625,896.85 4,504,549,349.20

净利润 2,135,494,680.63 3,248,858,247.03

世茂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所披露的截至2022年4月30日止四个月未经审核的累计合约销

售总额约为人民币281.5亿元，累计合约销售总面积为1,737,289平方米。截至2022年4月30

日止四个月的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204元。

兰馨花园项目建筑规模为住宅楼27幢，计容面积为211,233.63㎡,其中13#住宅楼未纳

入之前以资抵债的交易范围。 兰馨花园项目共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共计12栋楼高层住宅，

包含住宅、商业、配套用房、地下室等，目前一期住宅已基本售罄，待结转面积为59,798.13平

方米，预计可结转销售收入为109,807.65万元，一期住宅将于2022年10月30日开始分批次

交付，一期相应的预收房款也将跟随交房的进度陆续确认收入，一期预计2022年12月基本

完成交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项目二期14#、23#、24#、25#、27#共计6栋楼已取得预售许可

证，可售面积为56,644.31平方米，预计将来可结转销售收入为103,987.99万元，上述6栋楼

预计2023年12月30日交房。 目前二期剩余9幢住宅楼尚在办理复工报建手续，预计2023年6

月30日取得预售许可证， 预计可售面积为78,020.37平方米， 预计可结转销售收入为151,

299.85万元。 整个兰馨花园项目预计将于2025年12月30日全部完成开发、销售和结转事宜。

兰馨花园项目预计累计销售金额为365,095.48万元，预计实现的销售利润率约11%。

（二）若上述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利润，实际控制人履行相应业绩承诺的具体安排，以及

公司为维护自身利益计划采取的措施。

按照前项所述，公司认为上述项目未能达到预期利润的可能性较小。 且，海南亿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经在相关转让协议里签署业绩兜底的承诺条款。 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杨

树坪先生也向公司出具了书面且不可撤销之保证函。 对上述业绩承诺事项进行兜底。 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海南亿城确保公司可分配的项目销售净利润率为9%，即公司所得

的利润额=兰馨项目含税销售额ⅹ9%ⅹ公司所持股权比例，如有不足则由海南亿城方在项

目中股东可分配的利润补足给公司。 杨树坪先生对公司所出具的书面承诺的承诺期限为：

至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对应的权利义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内。 后续公司董事会将密切

关注兰馨项目的开发进展，实时评估项目预期利润的实现情况。 同时，为了能实现项目资产

的快速变现及上述预期利润的兑现，公司不排除未来结合海南市场情况，对所持有的兰馨

项目股权进行处置，以维护公司的自身利益。

四、年报显示，公司主营业务中服务业毛利率为-30.25%，同比减少12.55个百分点；建

筑施工业及林业毛利率为-0.73%， 同比减少51.40个百分点； 房地产出租业务毛利率为

-751.58%，同比减少766.11个百分点。年报显示，公司称将聚焦于轻资产，高周转，高毛利的

项目和业务。 请公司：结合服务业、建筑施工业及林业，以及房地产出租业务的行业发展趋

势，公司具体业务经营情况，说明持续亏损的原因，以及继续从事上述业务的主要考虑，是

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回复：

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服务业的主要业务内容均为本公司主业服务

的相关行业。 公司的房地产物业服务、房地产开发设计以及酒店运营服务，建筑施工业及林

业的主要业务是房地产主体建筑施工与绿化工程。 报告期内毛利率持续为负的主要原因是

以上房地产物业服务、开发设计、建筑与绿化工程业务主要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房地产开

发公司提供的服务，因此公司合并报表体现的仅是抵消合并报表范围内房地产开发公司提

供的服务交易后的。 后续公司服务业与建筑施工业及林业仍以在优先满足公司内部房地产

开发公司需求和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积极承接对外业务，提升服务业对外交易的占比。

房地产出租业务毛利为负的主要原因系公司郴州华泰城项目处于前期经营亏损期，郴

州华泰城是郴州市重大基础配套设施重点工程，郴州市重大民生、民计工程。 华泰城规划总

用地660多亩，总建面积150万平方米，总投资35.3亿元。 按照郴州市总体规划，北湖市场、马

家坪市场将逐步搬迁到华泰城一期（高璧综合大市场）。 2018年，郴州市推进专项市场转型

升级协调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培育支持新北马市场（高壁市场）发展的优惠政策》，文件

规定对入驻新北马市场（高壁市场）的商户，自营业执照登记之日起，给予三年的市场培育

期。 对于签订十年租约的商户前三年租金由本集团子公司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全额补贴支付；签订五年租约的商户第一年租金由湖南华泰嘉德商业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全额补贴支付，第二和三年租金商户只需按照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支付50%，剩余50%租

金由湖南华泰嘉德投资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补贴支付。 2021年郴州华泰城尚处于三年培育免

租期内，且受疫情影响，实体商铺经营较为困难，租金收入较少，返租成本相对固定，因此目

前郴州华泰城处于前期亏损状态，待三年免租期结束后，经营情况将有所好转，公司也将计

划寻求商业资源整合升级，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O二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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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票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收到本公司申请之日后的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撤销对本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交易。

●公司股票能否被撤销其他风险警示，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审核确认，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股份” 或“公司” ）因《2020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被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否定意见，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1年5月6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证券简称

从“粤泰股份” 变更为“ST粤泰”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广州粤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41）。

二、公司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公司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现该所已完成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报告的审计并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带持续

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并于2022年

4月30日予以披露。

公司对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进行逐项排查，

公司涉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已经消除，符合申请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的条件。 鉴于以

上原因，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撤销股票其他风险警示。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期间，公司不申请股票停牌，公司股票正常

交易。

三、其他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收到公司申请之后10个交易日内，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撤销对

公司股票实施的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将根据该申请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有关信息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粤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31日


